
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澄迈县第二中学 1000KVA 箱变及低压线路改造工程

二、采购预算及控制价：人民币 3693652.81 元。

三、采购内容：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拟建澄迈县第二中学 1000kVA 箱变及低压线路改造工程；

新建高压电缆 25 米、1000kVA 箱变 1座、箱变引出低压电缆 2143 米、建筑总配

电箱 10 台、低压电缆线路 2637 米、楼层配电箱 20 台、教室配电箱 116 台，新

增 120 台 3 匹立柜式空调等。内容包括高压外线接入、箱变建设、建筑总配电箱、

教学楼空调安装工程等。（具体以工程量清单和施工图为准）

四、技术要求

1、本项目工程量清单与施工图纸另附

2、项目经理要求：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在本单位注册的机电工程或电力工程贰

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提

供项目经理证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和未在建承诺函原件）。

3、技术负责人要求：拟派技术负责人具有机电类或电力类相关专业，中级(含）

以上级工程师（提供技术负责人职称证及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五、商务要求

1、质量保证：

（1）整体工程质量等级达到合格标准，工程质保期 1年，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之日起计算。

（2）严格按施工图施工，施工质量需满足设计要求。

2、项目实施地点：澄迈县第二中学

3、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45 日历天，空调配置须在 6月 10 日前完成安装运

行。

4、计价规则：工程量清单报价中的综合单价为固定不可调单价，将作为结算、

项目增加及设计变更依据，当项目增加及设计变更中的项目有可参照单价时既参

照执行，无可参照单价则按近期政府定额为准，无定额则双方询价，最终由采购



人确定，分项及工程量按实际调整，本项目所涉及所有材料，设备的价格超过合

同《工程量清单》报价时，在±5%范围内不得调整，超过±5%时按施工期间《海

南工程造价信息》调整。在合同《工程量清单》及《海南工程造价信息》中没有

材料与设备的价格的，按市场价格经采购人、监理单位、成交供应商共同确认后

执行。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如有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下发的新的文件，按照新

规定进行调整。人工费按照结算的人工工日数进行调整，调整后的人工费计入结

算总价。

5、付款方式：本工程按工程进度预付工程款。合同签订后 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

向成交供应商拨付合同总价 30%的工程预付款，工程进度款以施工进度为准按实

际完成工程量拨付予成交供应商，工程进度款付至合同总价的 85%后，余款待工

程交工验收与竣工验收合格并经过相关政府部门或采购人指定的第三方审计通

过后 15 天内，支付至全部工程结算价款。

6、验收：

（1）验收标准：合格标准。

（2）验收方法：按照国家现行规范和验收标准验收。

（3）验收程序：工程竣工后，由成交供应商自检合格后提出申请，采购人召集

成交供应商及采购人的有关人员共同进行验收。

六、其他要求：

（1）本项目采用工程量清单报价，供应商不得改变工程量清单项目编码、名称、

特征描述、计量单位和数量。

（2）供应商在提交的首次响应文件中的报价（即首次报价）应按谈判文件及工

程量清单编制要求，列出报价的构成及明细，包括但不限于分部分项工程、措施

项目、其他项目、规费及税金等。

（3）供应商的最后报价只有一个总价，且相对首次报价有调整，则该调整金额

将会以百分比形式套用于首次报价中除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费、规费、税金

以及包干费用以外的各项目单价，调整后的单价作为工程变更及竣工结算的依据。

此百分比（保留两位小数）计算如下：

百分比= （±）调整金额 ×100%
修正后的首次报价-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费-规费-税金-包干费用



（4）已标价的工程量清单由供应商自行编制的，应当由供应商的造价专业人员

(注册 造价工程师或具有建筑工程定额与预算职称资格人员)签字并加盖执业专

用章(仅由注 册造价工程师提供，职称资格人员不做要求)；供应商委托他人编

制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查询单位编制并在响应文件中附工程造

价咨询委托合同复印件，已 标价工程量清单应当注明委托人和被委托人并加盖

各自的法人公章，同时应由被委托人 的注册造价工程师签字并加盖执业专用章。

（5）供应商提交的已标价工程量清单应符合本项目工程量清单以及清单说明的

要求。 当供应商的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按照无效响应文件

处理。

5.1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工程量清单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项目特征（与采购

人 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的项目特征的实质性内容一致的除外）、计量单位、工程

量与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不一致的；

5.2 供应商未按谈判文件规定的规费标准计取规费的；

5.3 谈判文件明确了安全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基本费费率并要求按此费率填报

而供应商填报错误或未填报的；

5.4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暂列金额未按工程量清单中列明的金额填报的；

5.5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材料、工程设备暂估价未按工程量清单中列出的单价计

入 综合单价的；

5.6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专业工程暂估价未按工程量清单中列明的金额填写的；

5.7 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计日工未按工程量清单中列明的数量进行报价的；

5.8 当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的任何单价、合价或总价，出现两个及以上金额的。


